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
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
112年度簡字第362號

114年2月12日辯論終結

原      告 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戰車營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表  人  黃大榮

訴訟代理人  何景文

            張士豪

被      告  王詠貴

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，原告提起行政

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︰

    主  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,900元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本件原告起訴時，被告代表人原為梁正鋒，訴訟進行中，於

    民國113年6月17日變更為甲○○，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，應

    予准許。

二、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、第3項第2款規定：「(第1項)

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經被告同

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不在此限。……(第3項)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應予准許：……二、訴訟標

的之請求雖有變更，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。……」查原告起

訴時原聲明請求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

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

計算之利息。嗣於113年11月13日當庭減縮其聲明為：被告

應給付原告5,900元。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，本院認為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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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，爰予准許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

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、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

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

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
一、事實概要：被告於108年9月26日任服志願役生效，並自生效

日起服現役4年，約定自核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，被告志願

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應遵行之事項，且同意如於

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後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

現役時，應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規定負責賠償。

然因被告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4年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

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

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

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乃依志願

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規定，以被告不適服賠款之

數額計算賠款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（未服志願役

月數計28個月，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

待遇合計112,667元，按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

算賠款金額為65,722元）。被告尚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原

告遂提起本件行政給付訴訟。
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：被告服役於原告，於108年9月26日任

志願役士兵生效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

第 5條之 1規定，於 110 年 5月 10 日以國陸人勤字第

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

月16日零時生效，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第1

項規定，被告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核

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計算被告應賠

償金額為65,722元，被告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經原告發

函通知被告賠償所受領之公費待遇，然被告置之未理仍未給

付，爰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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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減縮後之聲明。

四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及陳

述。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（一）應適用之法令：

  1、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

關間，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，得提起給付訴

訟。」。

  2、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3款、第2項規定：

「（第1項）志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、因個人因素一次

受記大過二次以上、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，經

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，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

累計記大過三次者，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，分

別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三、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，解

除召集或退伍。（第2項）前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

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；其賠償範圍、數額、程序、分期

賠償、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國防部定

之。」。

  3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志願士

兵服役條例第五條之一第一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

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。」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前條

第一項人員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保證人（以下合稱賠

償義務人），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

核定起役之日起，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；

服役未滿三個月者，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，實際受領

之本俸及加給。（第2項）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

算，以月為採計單位，未滿一個月者不列計應賠償範圍」

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

所訂定，並報請行政院核定，核與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，

並未逾越母法授權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本院自得予

以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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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件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經原告陳述等情在卷，有歲

入預算收繳憑單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110年5月10日國陸人

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、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

定名冊、志願士兵不適服賠償清冊、國軍108年志願士兵

甄選簡章目錄附卷可稽，堪可認定。

（三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未服滿所約定現役最少年限，應按其

比例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乃係由國防部陸軍

司令部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

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

效，而被告不適服志願役，其未服志願役月數計28個月，

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遇合計

112,667元，按其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賠

款金額為65,722元（即112,667元×28÷48＝65,722元），

其後被告清償，尚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參以被告經合

法通知亦未到場或提出何反證為爭執，則原告依法起訴請

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5,900元，即核屬有據。據此，本件

既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其契約義務之服

役最少年限，且原告起訴請求被告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

限之比例，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之上開款項，

亦未逾5年消滅時效期間。據此，依前述本案應適用之法

令及被告所簽立行政契約之法律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

付原告5,900元，於法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

項前段、第218條、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

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林常智
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

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

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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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

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

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

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
逕以裁定駁回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 蔡忠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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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  表  人  黃大榮
訴訟代理人  何景文
            張士豪
被      告  王詠貴
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，原告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︰
    主 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,900元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本件原告起訴時，被告代表人原為梁正鋒，訴訟進行中，於
    民國113年6月17日變更為甲○○，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，應
    予准許。
二、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、第3項第2款規定：「(第1項)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不在此限。……(第3項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應予准許：……二、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，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。……」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嗣於113年11月13日當庭減縮其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5,900元。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，本院認為適當，爰予准許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、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事實概要：被告於108年9月26日任服志願役生效，並自生效日起服現役4年，約定自核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，被告志願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應遵行之事項，且同意如於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後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時，應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規定負責賠償。然因被告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4年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乃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規定，以被告不適服賠款之數額計算賠款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（未服志願役月數計28個月，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遇合計112,667元，按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賠款金額為65,722元）。被告尚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給付訴訟。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：被告服役於原告，於108年9月26日任志願役士兵生效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被告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計算被告應賠償金額為65,722元，被告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經原告發函通知被告賠償所受領之公費待遇，然被告置之未理仍未給付，爰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如減縮後之聲明。
四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及陳述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（一）應適用之法令：
  1、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，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，得提起給付訴訟。」。
  2、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3款、第2項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志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、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、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，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，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者，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，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三、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，解除召集或退伍。（第2項）前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；其賠償範圍、數額、程序、分期賠償、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國防部定之。」。
  3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五條之一第一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。」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前條第一項人員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保證人（以下合稱賠償義務人），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，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；服役未滿三個月者，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，實際受領之本俸及加給。（第2項）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，以月為採計單位，未滿一個月者不列計應賠償範圍」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所訂定，並報請行政院核定，核與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，並未逾越母法授權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本院自得予以適用。
（二）本件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經原告陳述等情在卷，有歲入預算收繳憑單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110年5月10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、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定名冊、志願士兵不適服賠償清冊、國軍108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目錄附卷可稽，堪可認定。
（三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未服滿所約定現役最少年限，應按其比例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乃係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而被告不適服志願役，其未服志願役月數計28個月，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遇合計112,667元，按其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賠款金額為65,722元（即112,667元×28÷48＝65,722元），其後被告清償，尚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參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未到場或提出何反證為爭執，則原告依法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5,900元，即核屬有據。據此，本件既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其契約義務之服役最少年限，且原告起訴請求被告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之上開款項，亦未逾5年消滅時效期間。據此，依前述本案應適用之法令及被告所簽立行政契約之法律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,900元，於法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、第218條、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林常智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 蔡忠衛

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112年度簡字第362號
114年2月12日辯論終結
原      告 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戰車營



代  表  人  黃大榮
訴訟代理人  何景文
            張士豪
被      告  王詠貴
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，原告提起行政
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︰
    主 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,900元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本件原告起訴時，被告代表人原為梁正鋒，訴訟進行中，於
    民國113年6月17日變更為甲○○，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，應
    予准許。
二、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、第3項第2款規定：「(第1項)
    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經被告同
    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不在此限。……(第3項)有下列情
    形之一者，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應予准許：……二、訴訟標的之
    請求雖有變更，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。……」查原告起訴時原
    聲明請求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及自起
   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
    利息。嗣於113年11月13日當庭減縮其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
    原告5,900元。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，本院認為適當，爰予
    准許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
   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、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
    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
    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事實概要：被告於108年9月26日任服志願役生效，並自生效
    日起服現役4年，約定自核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，被告志願
    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應遵行之事項，且同意如於
    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後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
    現役時，應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規定負責賠償。
    然因被告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4年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
    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
    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
    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乃依志願士
    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規定，以被告不適服賠款之數
    額計算賠款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（未服志願役月
    數計28個月，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
    遇合計112,667元，按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
    賠款金額為65,722元）。被告尚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原告
    遂提起本件行政給付訴訟。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：被告服役於原告，於108年9月26日任
    志願役士兵生效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
    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
    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
    生效，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被
    告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
    起所受領之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計算被告應賠償金額為65,
    722元，被告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經原告發函通知被告賠
    償所受領之公費待遇，然被告置之未理仍未給付，爰依公法
    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如減縮後之聲
    明。
四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及陳
    述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（一）應適用之法令：
  1、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
     關間，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，得提起給付訴訟
     。」。
  2、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3款、第2項規定：「（
     第1項）志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、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
     大過二次以上、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，經評審
     不適服志願士兵，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
     記大過三次者，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，分別依
     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三、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，解除召集
     或退伍。（第2項）前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
     限者，應予賠償；其賠償範圍、數額、程序、分期賠償、
     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國防部定之。」
     。
  3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志願士
     兵服役條例第五條之一第一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
     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。」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前條
     第一項人員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保證人（以下合稱賠
     償義務人），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
     核定起役之日起，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；
     服役未滿三個月者，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，實際受領
     之本俸及加給。（第2項）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
     ，以月為採計單位，未滿一個月者不列計應賠償範圍」上
     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所
     訂定，並報請行政院核定，核與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，並
     未逾越母法授權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本院自得予以
     適用。
（二）本件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經原告陳述等情在卷，有歲
      入預算收繳憑單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110年5月10日國陸人
      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、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
      定名冊、志願士兵不適服賠償清冊、國軍108年志願士兵
      甄選簡章目錄附卷可稽，堪可認定。
（三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未服滿所約定現役最少年限，應按其
      比例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乃係由國防部陸軍
      司令部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
      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
      ，而被告不適服志願役，其未服志願役月數計28個月，依
      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遇合計112,667
      元，按其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賠款金額
      為65,722元（即112,667元×28÷48＝65,722元），其後被告
      清償，尚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參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
      未到場或提出何反證為爭執，則原告依法起訴請求被告給
      付上開款項5,900元，即核屬有據。據此，本件既係因可
      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其契約義務之服役最少年
      限，且原告起訴請求被告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
      ，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之上開款項，亦未逾5年
      消滅時效期間。據此，依前述本案應適用之法令及被告所
      簽立行政契約之法律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,90
      0元，於法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
    項前段、第218條、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
    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常智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
    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
   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
   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
   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
    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
    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    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蔡忠衛

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
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112年度簡字第362號
114年2月12日辯論終結
原      告 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戰車營



代  表  人  黃大榮
訴訟代理人  何景文
            張士豪
被      告  王詠貴
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，原告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︰
    主 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,900元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本件原告起訴時，被告代表人原為梁正鋒，訴訟進行中，於
    民國113年6月17日變更為甲○○，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，應
    予准許。
二、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、第3項第2款規定：「(第1項)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不在此限。……(第3項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訴之變更或追加，應予准許：……二、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，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。……」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嗣於113年11月13日當庭減縮其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5,900元。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，本院認為適當，爰予准許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經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、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　　
一、事實概要：被告於108年9月26日任服志願役生效，並自生效日起服現役4年，約定自核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，被告志願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應遵行之事項，且同意如於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後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時，應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規定負責賠償。然因被告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4年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乃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規定，以被告不適服賠款之數額計算賠款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5,722元（未服志願役月數計28個月，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遇合計112,667元，按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賠款金額為65,722元）。被告尚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給付訴訟。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：被告服役於原告，於108年9月26日任志願役士兵生效，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規定，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依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被告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計算被告應賠償金額為65,722元，被告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經原告發函通知被告賠償所受領之公費待遇，然被告置之未理仍未給付，爰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如減縮後之聲明。
四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及陳述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（一）應適用之法令：
  1、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，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，得提起給付訴訟。」。
  2、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3款、第2項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志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、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、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，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，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者，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，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三、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，解除召集或退伍。（第2項）前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；其賠償範圍、數額、程序、分期賠償、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國防部定之。」。
  3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五條之一第一項人員，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，應予賠償。」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前條第一項人員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保證人（以下合稱賠償義務人），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，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；服役未滿三個月者，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，實際受領之本俸及加給。（第2項）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，以月為採計單位，未滿一個月者不列計應賠償範圍」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所訂定，並報請行政院核定，核與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，並未逾越母法授權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本院自得予以適用。
（二）本件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經原告陳述等情在卷，有歲入預算收繳憑單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110年5月10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、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定名冊、志願士兵不適服賠償清冊、國軍108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目錄附卷可稽，堪可認定。
（三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未服滿所約定現役最少年限，應按其比例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，乃係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於110年5月10日以國陸人勤字第11000720701號令核定被告「不適服現役」退伍，自110年5月16日零時生效，而被告不適服志願役，其未服志願役月數計28個月，依被告核定志願士兵起役後，前3個月受領待遇合計112,667元，按其尚未服完法定役期之比例28/48，計算賠款金額為65,722元（即112,667元×28÷48＝65,722元），其後被告清償，尚剩餘5,900元尚未清償，參以被告經合法通知亦未到場或提出何反證為爭執，則原告依法起訴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5,900元，即核屬有據。據此，本件既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其契約義務之服役最少年限，且原告起訴請求被告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，賠償所受領志願士兵3個月待遇之上開款項，亦未逾5年消滅時效期間。據此，依前述本案應適用之法令及被告所簽立行政契約之法律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,900元，於法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、第218條、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常智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 2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蔡忠衛




